象棋个人赛规程

     一、摸子、动子、落子无悔。

（一）一着棋走了之后，不得再予以更改。落子生根，以手离开棋子为准。

（二）摆正棋子必须事先征得对方同意，而且只能在自己走棋的时间内进行，否则以摸子论处。

二、比赛时必须用走棋的手按钟，按钟不可过重。

三、棋局判决
(一)胜棋

对局时,一方出现下列情况之一,就算输棋,对方得胜:
1. 帅(将)被对方"将死"。

2.帅(将)被"将军",无法避免地同对方将(帅)直接对面。 
3. 被"困毙"。 
4.封棋着法有误。 
5.走棋违犯禁例,应当变着而不变。

6.在同一局棋中,单方面出现第三次"违例"。 
7.自己宣布认输。 
8.因违犯纪律被判输棋。
(二)和棋

对局时,出现下列情况之一,就算和棋: 
    1.属于理论上公认的双方均无取胜可能的局势。 
    2.提议作和,应使双方机会均等。只要是一方提和,另一方已宣告同意,双方都不许反悔。 
    3.双方走棋出现循环反复已达三次,符合"棋例"中"不变作和"的有关规定,可由任何一方提议作和,经审查局面属实,即使另一方不同意,裁判员也有权判为和棋。如双方都没有提和,而循环反复局面还在延续,裁判员有权不征得双方同意就决定判和;但如所走着法已同上述循环反复局面无关时,则不能按照本款处理。

四、犯规

对局时，一方出现下列情况之一，即为犯规：

1.在对方走棋时间内，无故提出问题，或有其他构成干扰对方注意力的行为。

2.在对局进行中，擅停、擅开棋钟。

3.提议作和经对方拒绝后，连续提出。

4.提出自然限着和棋，经审核不属实。

5.摸触了己方不可能走动的棋子。

6.摸触了对方的棋子，而己方的任何棋子都无法吃掉它。

7.连续漏记着数超过规定。

8.违反棋手须知中的有关规定，而情节尚不严重者。

五、棋例释义

（一）禁止着法：长将、长杀、长捉、一将一杀、一将一捉、一杀一捉等循环重复的攻击手段，统称为“禁止着法”。
（二）允许着法：闲着（含：兑、献、拦、跟）、数将一闲、数杀一闲、数捉一闲等着法，不论是否循环重复，统称为“允许着法”。
六、参赛要求
   （一）按照比赛规则进行比赛，一律保持安静。旁观者要保持安静，参赛者不得询问旁听者，裁判员不得与参赛者讨论下棋，工作人员要保持赛场安静有序。

（二）每一轮结束都须安静有序地退场，不得喧哗和影响他人比赛，按照总裁判的编排进行下一轮的比赛。

    （三）比赛期间，有任何疑问，可向裁判提出；若有争执，以裁判的裁决为准。应文明礼貌，尊重对手、裁判和工作人员，自觉遵守本次比赛规程。
    附：象棋比赛的积分编排制
一、积分编排制的编排原则和具体方法 
（一）基本要求

1．预先确定比赛进行若干轮次。轮数应根据参赛人数和录取名额确定。（如果二十人以内可以采用五轮积分赛，三十人左右要采用七轮积分赛。）

2．每轮所有棋手均重新编排一次,以确定对手和先后走。相遇过的对手不再编对,每个人先后走局数的平衡。

（二）第一轮编排办法

1．抽签确定棋手序列号
从头至尾，1、2、3、---，直至最后一名，每个人都确定了自己的序号。

2．配对
临近编排。1---2、3---4，5---6，---，直至编完。

3．先后手

单数序号先手，双数序号后手。

（三）第二轮直至以后各轮的编排程序及办法
1．编排基本原则

由高分到低分的顺序进行编排。即首先高分对高分对，次之近分者对，低分对低分对，直至全部排通为止。
从第二轮起，每轮由最高分按积分段（一个积分段有时由一个以上分数层组成，例如一个9分，三个8分，或一个9分，两个8分，一个7分等，均应作为一个积分段统筹考虑）逐段向下编排，同分者编对。同分者已相遇过或无同分者，则以近分者编对，至全部排通为止。
2．每轮均重新为全体运动员编排一次，以确定对手和先后走。相遇过的对手不再编对，同时尽量照顾到每个人先后走局数的平衡。
3．在首先服从同分或近分者对弈的原则下，应尽量平衡每个人（队）先后走的次数，优先安排多先者与后者编对，但不得因此影响积分段配成最充分对数的可行性。在多先或多后条件相同者对弈时，抽签决定先后走。
4．在业已多走二先或多走二后的两个运动员（队）相遇时，为尽量避免出现连续走三先或连续走三后的情况，应首先平衡连走二先或连走二后一方的先后走，除非均系连走，才抽签确定先后走。
5．确定先后手（已配对的两个棋手之间）

⑴少先---多先，少先的先走；

⑵平先连后---连先，连后的先走；

⑶平先连后---连后，连后多的先走；

⑷平先连先---连先，连先少的先走；

 ⑸平先上后---连后，连后的先走；

⑹平先上先---连先，上先的先走；

⑺平先上后---上先，上后的先走。

（四）成绩计算
根据个人积分多少来计算成绩名次。如遇积分相同，则采用以下两种方式计算成绩。

1．计算成绩顺序：积分、对手分、胜局、犯规、后走胜局、后走局数。

2．对手分是指在积分循环制比赛中，出现两人以上积分并列，所采用计算成绩的方式。即在比赛中，该棋手所对弈过的全部对手的积分之和，叫做对手分。对手分高者名次列前。

3．对手分无法区分名次，则依次比较胜局多少、犯规次数、后走胜局多少、后走局数多少。

4．还无法区分，则比较倒数第二轮积分，依此类推。

（六）相关表格
1．编排卡
单位：     姓名：      编号：

	轮次
	对手
	先后
	积分
	对手分

	1
	
	
	
	

	2
	
	
	
	

	3
	
	
	
	

	…..
	
	
	
	


2、计分单（个人记分表）

男 （女） 组第  轮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
	台次
	先后手
	序号
	姓名
	成绩
	用时
	犯规

	
	红方
	
	
	
	
	

	
	黑方
	
	
	
	
	


红方：            黑方：            裁判员：

3、编排记录表

编排纪录公告

组别：     第  轮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台

次
	红方
	黑方
	比赛

结果

	
	代号
	姓名
	上轮积分
	代号
	姓名
	上轮积分
	

	1
	
	
	
	
	
	
	：

	2
	
	
	
	
	
	
	 ：

	3
	
	
	
	
	
	
	 ：

	4
	
	
	
	
	
	
	 ：

	5
	
	
	
	
	
	
	 ：

	6
	
	
	
	
	
	
	 ：

	…..
	
	
	
	
	
	
	 ：


    编排长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裁判长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、成绩表
积分编排成绩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代

号
	单

位
	运

动

员
	一
	二
	三
	至需要

轮次数
	对

手

分
	胜

局
	犯

规
	后走胜局
	后走局数
	名

次

	
	
	
	对手
	先后
	积

分
	对

手
	先

后
	积

分
	对

手
	先

后
	积

分
	对

手
	先

后
	积

分
	
	
	
	
	
	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     注：此表为浓缩后的格式。其序号可根据人数增减；轮次可相应添加，一般为7到13轮。

象棋比赛积分编排表

	编号
	姓名
	第一轮
	第二轮
	第三轮
	第四轮
	第五轮
	第六轮
	第七轮
	总分
	小分
	违例次数
	名

次

	
	
	对手号
	积分
	对手号
	积分
	对手号
	积分
	对手号
	积分
	对手号
	积分
	对手号
	积分
	对手号
	积分
	
	
	
	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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